《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工信部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工业文化发展。工信部牵头出台《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，并将“促进工业和文旅融合发展”列为2026年要突出抓好的重点工作之一。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今年全省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“四链”融合工作推进会上亲自部署推动，要求我厅抓紧出台工业文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。分管省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工业文化发展，要求我厅制定出台《行动计划》，加快我省工业文化高质量发展，助力制造强省建设。
 二、起草过程

2025年10月21日省政府专题会后，我厅即着手起草《行动计划》，在学习贯彻工信部和省政府工作部署、组织开展全省工业文化资源摸底调查、赴南平市开展专题调研、参加工信部部分省市工业文化工作座谈会、学习借鉴先进省份典型经验做法并综合省直相关部门材料的基础上，研究提出《行动计划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并征求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及各有关单位意见，现汇总形成第二次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行动计划》围绕“以工业文化营造发展先进制造业、尊重创业创造、尊重企业家的浓厚氛围，更大力度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，为加速新型工业化、建设制造强省提供强大的精神和文化支撑”的总体要求，提出7项重点任务和5项保障措施，并明确任务分工，为我省工业文化发展提供行动路径。
（一）总体要求

阐述我省工业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，提出到2028年，构建形成以福建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为引领，以工业企业品牌、工业博览展示空间、工业遗产项目、工业旅游基地、工业教育实践基地、工业文化产业为支撑的福建特色工业文化发展体系，工业文化载体业态更加丰富，工业文化传承弘扬基础支撑更加扎实，工业文化赋能新型工业化成效更加显著。
（二）重点任务
根据总体要求提出7项任务。

一是传承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。分行业组织企业家、企业代表开展彰显行业精神的大讨论，凝练闽商文化和工匠精神核心特质。扩容健全“能工巧匠数据库”，开展“劳模工匠助企行”活动，办好全省数字工匠技能大赛等，建设高素质工匠型产业大军。
二是创新设计赋能工业品牌发展。推进工业设计深度融入企业技术研发、功能创新、工艺布局、市场营销全过程，支持龙头企业争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，引导中小企业打造专精特新特色品牌，培育“一县一品”区域品牌。强化品牌赋能服务，讲好福建品牌故事。
三是鼓励构建工业博览展示空间。引导龙头骨干企业梳理行业发展脉络，构建集文化展示、技术体验、品牌传播与研学教育于一体的工业博览展示空间。

四是活化利用工业遗产遗存。制定出台工业遗产管理办法，分级推荐认定发布工业遗产。推动符合条件的工业遗产纳入文物保护体系、历史建筑名录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推广“保护—传承—利用”一体化模式，将工业遗产和老旧厂房转化为文创产业园、工业旅游基地等多元载体，支持数字化重构和展示。
五是着力打造工业旅游基地线路。开发“工业遗产探秘”“智能制造观摩”等工业旅游资源，打造工业文化街区、工业主题旅游线路等产品。制定工业旅游基地评价标准，发布省级工业旅游基地目录。梳理发布福建工业文旅精品路线，依托海丝文旅节、文博会等平台展示推介，编制《福建工业旅游指南》，开展“工业旅游季”等主题活动。
六是培育建设工业教育实践基地。推动工业文化进校园，鼓励高校开设工业文化相关专业课程，建设工业文化实训基地。强化省市县三级工匠学院体系建设，鼓励企业开放生产车间，设立“工匠讲堂”“企业家课堂”、工业教育研学基地等，为学生提供教学实践机会。
七是加速推进工业文化产业发展。培育壮大工业设计服务主体，融合八闽特色文化加强工业文化产品设计成果产业化。鼓励工艺美术大师建立传承创新工作室，保护传承德化陶瓷、安溪制茶、莆田木雕、福州脱胎漆器等传统工艺。结合“文创福建”行动开发特色文创产品，打造具有福建标识的消费载体。
（三）保障措施
从加强工作统筹协调、传播弘扬核心价值、健全工业文化资源库、强化政策资金支持、健全专业人才支撑等5个方面，明确保障机制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2025年12月4日，共征求各地市及省直有关部门等28家单位意见，收到省委宣传部、南平市等12家单位反馈20条修改意见，其中19条已采纳，省文旅厅提出删除“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基地篇章”的意见经电话沟通后暂未采纳。




